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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Table_Summary] 内容提要： 

2024年12月27日，沪深交易修订发布《公司债券发行上

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引第 2 号——专项品种公司债券

（2024 年修订）》（以下简称《指引》），旨在进一步

发挥专项品种公司债券服务国家战略及实体经济的功

能，深化对绿色低碳转型、科技创新、乡村振兴、普惠金

融等重点领域融资支持。 

主要内容。此次指引主要在上述战略领域融资项目中，对

发行条件、适应性、资金用途及管理等方面进行了优化。

一是优化科创债发行条件，适当拓宽科创债科创投资类、

科创孵化类发行人主体范围，完善科创债科创企业类发

行人评价指标，二是增强绿色债和乡村振兴债的制度适

应性和包容性，延长绿色债券募集资金用于置换绿色项

目自有资金支出期限至12个月，三是提高中小微企业支

持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灵活度，四是支持连续两年信息披

露评价结果为A的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短期公司债券。 

对行业的影响。此次《指引》对券商的债券融资业务有重

要知道作用。首先，此次《指引》进一步明确了专项公司

债审核程序、审核内容及标准的可预期性及透明度，有助

于券商在承销和发行公司债券时更加明确审核要求，提

高工作效率；其次，《指引》将增强券商服务国家战略的

能力，对科技创新类发行人范围、绿色债和乡村振兴债的

制度适应性和包容性均进行了优化，为券商服务科技创

新、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等领域的提供了更加明确、具体

的路径和抓手；此外，《指引》再次强化了信息披露要求，

压实券商市场主体责任，将信息披露评价结果与融资条

件挂钩，券商作为中介机构之一，需要更加严格地执行信

息披露和投资者保护的相关要求，提升服务质量。 

风险提示：流动性不及预期；行业竞争加剧导致行业盈利

能力下降；资本市场改革进程不及预期；国内外二级市场

风险；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宏观政策和行业政

策调整风险；国际地缘冲突升级及外溢风险；其他黑天鹅

事件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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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2024年12月27日，沪深交易修订发布《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规

则适用指引第 2 号——专项品种公司债券（2024 年修订）》（以下简

称《指引》），旨在进一步发挥专项品种公司债券服务国家战略及实体

经济的功能，深化对绿色低碳转型、科技创新、乡村振兴、普惠金融等

重点领域融资支持。对此我们点评如下： 

1、主要内容 

加强对科技创新的精准支持。专项品种公司债券是指对发行人、债券增

信措施、债券期限、债券利率、债券本息偿付等基本要素有特定要求，

或者服务科技创新、绿色低碳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重点支持

领域的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此次指引主要在上述战略领域融资项目中，

对发行条件、适应性、资金用途及管理等方面进行了优化。 

一是优化科创债发行条件。支持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硬科技”企

业适用优化审核措施，适当拓宽科创债科创投资类、科创孵化类发行人

主体范围，完善科创债科创企业类发行人评价指标。通过优化科创债的

发行条件，将为科技创新企业提供更为便捷的融资渠道，有助于科技创

新企业获得资金支持，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 

二是增强绿色债和乡村振兴债的制度适应性和包容性。《指引》延长绿

色债券募集资金用于置换绿色项目自有资金支出期限至12个月，支持注

册在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的企业和涉农企业发行乡村振兴债主要用于支

持乡村振兴相关领域。该举措将引导更多资金流向绿色发展和乡村振兴

领域，通过延长绿色债券募集资金的置换期限，增强绿色债和乡村振兴

债的制度适应性和包容性，促进绿色低碳转型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三是提高中小微企业支持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灵活度。此次修订拓展了募

集资金支持中小微企业方式，允许置换债券发行前3个月内支持中小微企

业的自有资金支出。当前，我国重点转型领域存在竞争激烈、资金紧缺、

中小微企业存活率较低等问题，《指引》对于中小微企业资金使用的优

化将有效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促进中小微企业健康

发展。 

四是满足优质上市公司流动资金管理需求。支持最近两年信息披露工作

评价结果均为A的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短期公司债券，拓宽上市公司短期

融资渠道。支持连续两年信息披露评价结果为A的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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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公司债券，有助于激励上市公司改善信息披露质量，深化注册制改革，

并为优质公司拓宽短期融资渠道，优化其短期融资结构，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 

 

2、对行业的影响 

沪深交易所发布的《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引第2号——专项

品种公司债券（2024年修订）》对券商的债券融资业务有重要指导作用。 

首先，此次《指引》进一步明确了专项公司债审核程序、审核内容及标

准的可预期性及透明度，有助于券商在承销和发行公司债券时更加明确

审核要求，提高工作效率。 

其次，《指引》将增强券商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此前，服务国家战略

已经纳入《证券公司债券业务执业质量评价办法》体系中。此次《指引》

对科技创新类发行人范围、绿色债和乡村振兴债的制度适应性和包容性

均进行了优化，为券商服务科技创新、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等领域的提

供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路径和抓手，将进一步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国家战

略和实体经济的能力，券商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将有机会参与

到更多国家战略重点领域的融资项目中。 

此外，《指引》再次压实券商市场主体责任。《指引》强化了信息披露

要求，将信息披露评价结果与融资条件挂钩，券商作为中介机构之一，

需要更加严格地执行信息披露和投资者保护的相关要求，提升服务质量。 

 

3、风险提示 

流动性不及预期；行业竞争加剧导致行业盈利能力下降；资本市场改革

进程不及预期；国内外二级市场风险；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急剧恶化；

宏观政策和行业政策调整风险；国际地缘冲突升级及外溢风险；其他黑

天鹅事件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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